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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
2018年度部门预算
  一、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隶属山西省公安厅领导，副厅级建制机构，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国家、省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制定和组织实施全省道路交通管理规划；对全省执行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情况进行指导、监督，组织指导和监督全省公安机关依法查处道路交通违法犯罪活动，预防和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维护交通秩序和公路治安秩序；组织、指导、监管机动车安全检验、牌证发放和驾驶员考核发证工作；负责组织全省公安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指导基层交通安全委员会工作；负责全省交警系统经费、装备、被装的规划；组织研究和运用交通科研成果；负责全省高速公路的交通管理；承办上级交办的其它事项。
    （二）机构设置情况
    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为省财政厅核定的一级预算单位，执行全国统一的行政单位会计制度。根据省编办核定的机构设置，我局共下设11个处室（办公室、指挥中心、政治处、秩序处、事故处、车管处、法制处、宣教处、高速公路管理处、警务保障处、机关党委）、7个直属支队（6个高速公路交警支队和1个公路巡警特勤支队）、5个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牌照设施所、后勤服务中心、交通管理科技信息中心、山西省道路交通安全新闻中心、训练基地）。
    三、2018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18年部门预算数据变动情况及原因
    2018年度财政预算安排我局和高速公路各支队收入为134,722.04万元，其中：公共预算资金安排134,722.04万元。与2017年收入114,183.25万元对比，收入增加了20,538.79万元，增长18%。
    2018年度财政拨款预算批复数为134,722.0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2,163.49万元（主要用于局机关及高速公路全体民警的人员及公用经费支出），项目支出112,558.55万元（用于全省公安交管各项业务开展、信息化系统建设及装备购置支出）。
    1、2018年基本支出变动情况：
2018年财政拨款预算基本支出为22,163.49万元，比2017年基本支出19,214.41万元增加2,949.08万元，增长15.3%。增加主要是：一级部门公用经费提标增加73.81万元，福利费标准提高增加277.77万元，在职人员增资调资2,597.50万元。
2、2018年度项目支出变动情况：
2018年财政拨款预算项目支出为112,558.55万元，比2017年项目支出94,968.84万元增加17,589.71万元，增长18.5%。增加主要是：增加了省级转移支付对市县的补助经费4,001.58万元，加大科技强警力度11,268.83万元以及公安交警业务经费2,319.30万元。
    （二）“三公”经费增减变动原因说明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2,058.00万元，比2017年2,052.00万元增加6万元，增长0.3%，增加主要是提高因公出国费的额度。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10万元，比上年增加6万元；公务接待费35万元，与上年持平，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013.00万元，与上年持平。
（三）机关运行经费增减变动原因说明
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所属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等8家行政参公单位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5,163.95万元，比2017年预算4,837.5万元增加326.45万元，增长6.7%，增加主要是：2018年预算通过调减项目支出中的单位运转经费，适当提高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同时2018年我局新成立两个二级预算单位，增加机关运行经费。
（四）政府采购情况：
2018年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各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总额为23,512.36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7,322.36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16,124.0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66万元。
    （五）其他说明
1、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1）车辆情况：截止2017年底，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实有车辆366辆，其中：局机关27辆，高速交警339辆。
（2）房屋情况：截止2017年底，房屋使用面积81177.36平方米，价值13173.36万元。
2、绩效管理情况
2018年山西省公安厅交管局各单位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30个，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110,061.28万元。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2018年我局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四、名词解释
（一）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
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二）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
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三）“三公”经费：指省直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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